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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3 

2002-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 

 
 

  副主席在非正式协商之后提交的决议草案 
 

  项目 123，2002-2003两年期方案预算 

 
 

 大会， 

 重申其 2001 年 12月 24日第 56/253号、第 56/254号和第 56/242号决议， 

 重申大会议事规则，尤其是第 47条， 

 1． 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 2002年 2月 28日的普通照会中和 ST/IC/2002/13

号情况通报中概述的措施的实施，这些措施涉及某些领域的裁减，直接影响到向

会员国提供的服务； 

 2． 请秘书长根据目前的预算程序、《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执行情

况监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和《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在实施上述决议

时不影响向会员国提供服务； 

 3. 强调秘书长必须透明地和非选择性地执行大会所有决议； 

 4． 注意到必须根据大会第 56/242 号决议，向联合国各机构和委员会并向

各区域集团适当提供会议支助，并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尽量减少因实施其 2002年 2

月 28 日的普通照会和 ST/IC/2002/13 号情况通报中提到的措施而改变会议服务

的提供和供应的现有作法和惯例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5． 请秘书长利用关于付给联合国机构和附属机构成员酬金问题的综合研

究的第 56/……号决定释放的资源，立即恢复向各常驻代表团提供因特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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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网址东道服务、电子邮件和支助事务，并在将提交第五十七届会议的第一次

执行情况报告中反映预算各款之间的必要调剂； 

 6. 又请秘书长就在第 56/254号决议确定的资源限度内执行第 56/242号决

议中的各项规定提出议案，供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审议并采取行动； 

 7. 决定在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上结合第一次执行情况报告进一步审议这

些事项。 

 

 


